
附件
放心豆制品工程任务分解表

	序号
	主要任务
	责任部门

	1
	负责牵头协调开展豆制品综合整治工作，加强豆制品企业生产、经营、消费环节监管。
	食品药品监管部门

	2
	负责严厉打击豆制品添加非食用物质的犯罪行为，参与执法取缔活动，发放放心豆制品冷藏车市区通行证。
	公安部门

	3
	负责依法查处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主体。
	环保部门

	4
	负责强化豆制品流动摊贩监督管理，规范流动摊贩销售豆制品行为。
	城管部门

	5
	引导豆制品企业拓展连锁经营，在完成标准化改造和新建的菜市场（农贸市场）内设立豆制品经营网点。
	商务部门

	6
	负责依法查处取缔无照豆制品小作坊，培育知名商标。
	工商部门

	7
	负责培育豆制品品牌企业，加强计量监督。
	质监部门

	8
	负责加强豆制品原料生产的监管。
	农委部门

	9
	负责加强出入境转基因豆类的管理。
	检验检疫部门

	10
	负责安排预算对豆制品相关政策给予补贴，保障工作经费。
	财政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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